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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店区特困人员可享殡葬减免优惠

1170元殡葬服务费政府埋单
“园林，让生活更美好”

摄影展征稿开始啦

本报1 2月2 7日讯 (记者 焦健
通讯员 李楠) 27日，记者从市

园林管理局了解到，2013年4月将举
办“园林，让生活更美好”摄影展。
摄影展以“展示现在”为主要内容，
从“城在绿中”、“路在林中”、“家在
园中”、“人在景中”四个方面进行
选题，作品主要反映全市城市园林
绿化新变化、新风貌，同时征集淄
博园林绿化建设老照片。

即日起至2013年3月1日，市民
可将 J P G格式参展作品注明作品
名 称 ( 组 照 须 有 照 片 说 明 及 顺 序
号 )、图片简单文字说明、作者单
位、姓名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市园
林局科教科406380271@qq . c om电
子邮箱，照片大小在4M以上，分辨
率在300像素/英寸以上。每人投送
作品数量不限，参展作品独幅、组
照 (每组不超过 3幅 )均可。作品必
须为本人原创，并未在公开刊物
发表使用过。凡经过电脑制作，改
变原像面貌的作品，需在照片背
后注明。

届时，将分别评出一等奖2名，
奖金3000元；二等奖10名，奖金1000

元；三等奖20名，奖金300元。参赛作
品视为同意在市植物园公开展示，
同时将于2013年4月中旬在市植物
园统一展出，参加者请自行保留作
品底片，凡不符合参展要求的，组
委会有权进行删除。参赛获奖作品
版权归市园林局所有，不得再在其
它刊物公开发表。

27日，淄博供电公司营业
班“彩虹精灵”服务团队的“善
小”志愿者们，正在查看一年
来自己的“爱心存折”。“彩虹
精灵”服务团队由该公司的

“善小”志愿者组成，每当为老
幼弱残等特殊客户提供一些
力所能及的爱心帮扶，或是做
一些环保、助学、济困等公益
行动，队长都会为每人建立一
个“爱心存折”，记录下点点滴
滴。近两个月，这些“爱心存
折”里已记录了40多个爱心故
事。

本报通讯员 远德亮
摄影报道

本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姜
斌) 27日，记者从张店区人民政
府办公室获悉，为积极推行惠民
殡葬措施，加快推进殡葬改革，
自2013年起，张店区政府将对全
区享受民政救助政策的特困人
员实行基本殡葬服务项目减免
优惠政策，具体措施于2013年1月
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17年12月
31日。

据了解，享受基本殡葬服
务 优 惠 政策的对象首先需持

有张店区常住户口，主要包括
享 受 民 政部门各类救助的农
村五保、城区“三无”人员，城
乡低保、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
助金的优抚对象。同时，经公
安 机 关 确认的无名尸体也可
享受此政策。

据工作人员介绍，本次殡
葬优惠项目是指按物价部门核
准的基本殡葬服务项目费用，
包括普通炉火化费 (含遗体消
毒费、接验尸费和遗物焚烧费 )

200元、普通车辆运尸费(含双程
和人工搬运费)320元、遗体冷藏
费 (每天8 0元，最多3天 ) 2 4 0元、
骨灰盒寄存费(一年)60元、普通
骨灰盒一个 (含包袱、骨灰袋、
防腐剂)320元、运尸车辆消毒费
30元，共计1170元。所需资金由
区财政负担。骨灰免费存放一
年后，其亲属或相关人员不为
其续交骨灰保管费的，由市殡
仪 馆 按 骨灰管理规定予以处
理。

办理程序为，上述符合民政救
助政策的人员死亡后，亲属或承办
人在殡仪馆办理火化手续时，须出
具村 (居 )介绍信及死亡医学证明、户
口本、身份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其中
村 (居 )介绍信须对特困人员进行身
份证实，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经公
安机关确认的无名尸体，直接送殡
仪馆火化。

“爱心存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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